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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 口 理 工 学 院 文 件

营理院发〔2021〕50号

关于修订印发《营口理工学院校内实训基地

质量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、部，各部门：

为促进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发展，全面规范实训基地的管

理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对《营口理工学院校内实训基地质量评价标

准》进行了修订，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各单位不再执行于 2018 年 11 月

20 日印发的《营口理工学院校内实训基地质量评价标准》（营

理院发〔2018〕215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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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营口理工学院校内实训基地质量评价办法》

营口理工学院

2021 年 5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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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口理工学院校内实训基地质量评价办法

第一条 指导思想

实训基地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、实践能力训练和培养职业

素质的重要场所，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。实训基地肩

负着学生的实训任务,承担着应用型、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

任,在应用技术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为促进校内实训基

地的建设与发展，全面规范实训基地的管理，特制定校内实训基

地质量评价办法。

第二条 评价意义

评价实训基地质量有利于实现实训基地的规范化管理；有利

于全面提高实训基地的职能,充分发挥实训基地的优势；有利于

促进“双师双能型”师资队伍建设；有利于提高实训基地的教学

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。

第三条 评价内容

实训基地质量评价内容主要包括：基地计划、组织管理机构、

规章制度、基地运行等。具体评价标准参见附件。

第四条 评价验收

1.各参评实训基地根据标准进行总结自评，提交自评意见。

2.所属教学单位根据标准进行检查，提交检查意见。

3.教学质量监控中心组织有关专家按标准验收评审。

4.评审结果在全校通报。



— 4 —

第五条 本办法由教学质量监控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营口理工学院校内实训基地质量评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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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营口理工学院校内实训基地质量评价表

指标
（权重） 观测点

基地计划

（10%）

实训基地有适合专业的发展规划，推进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；

基地规模和内容能满足专业发展需要。（5%）

有年度工作计划，包括“产学研用”相结合的计划和总结。

（5%）

组织管理机构

（20%）

管理机构健全，且有企业高管、高技能人员参与，有明确的

基地管理负责人。（5%）

管理机制灵活有力，既具有教育教学组织特征，又具有企业

生产管理运行机制。（5%）

组织机构岗位职责明确，有分工细则，运行良好。（5%）

有严格、规范的教学质量检查、监督、调控、保障体系及运

行机制。（5%）

规章制度

（10%）

有规范的利于“产学研用”相结合的实践教学过程运行管理

制度和考核制度。（4%）

有严格的设备、设施及物资管理制度。（2%）

建有严格的实训环境、劳动保护、安全操作、文明生产的规

章制度。（4%）

基地运行

（60%）

指导实训过程的大纲(标准)、教材(指导书)、计划、安排表

等教学文件完备规范、并按“计划”落实任务。（10%）

开展“教、学、做”一体化教学和生产性实训训练。（10%）

成绩评定、教学档案符合学校要求。（5%）

实训基地的生产、科研项目先进，与课程目标、职业能力、

工作流程紧密结合，能满足专业实训需要。（10%）

组织安排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，教师、学生参与基地管理。

（10%）

实训基地环境整洁、规范、标志牌齐备、醒目、清楚，安全

及防火设施齐全，安全教育贯彻于始终。（10%）

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影响，具有示范作用。（5%）

等级 总分

注：评价等级分为 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。评价结果：总分≥90 分为优秀；89 分≥总分≥75 分为

良好；74 分≥总分≥60 分，为及格；总分<60 分，为不及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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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口理工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中心拟文

营口理工学院办公室 2021年 5月 10日印发


